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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

部门提醒

NO.1限购范围

关键词：限购区域住宅清单

手机尾号为“4185”的网友：限
购中，有部分楼盘不在限购的楼盘
名单中，但在限购区域，像滨江花
苑、华泰一期、二期、院士花园
等，这些小区是否限购？

市住建委：住房限购涉及海曙
区、江北区、鄞州区，具体范围
为：机场路-鄞州大道-福庆南路-
甬台温高速-盛莫路-聚贤路-甬
江-世纪大道-东昌路-望海南路-
北环路范围内的住房 （包括商品住
房和二手住房）。

楼盘名单只是为了便于市民大
致了解相关商品房项目，具体限购
范围以市府办公厅划定的限购区域
范围为准，凡在限购区域的住房都
实行限购政策。

关键词：法院拍卖房产

手机尾号为“8342”的网友：宁
波法院拍卖房产是否列入限购？

市住建委：限购范围内的住房
因继承、赠予、房改、法院裁定进行
产权转移的，不受限购政策限制。

关键词：40年产权公寓

手机尾号为“2106”的网友：40
年产权的公寓、办公用房等，在不
在限购范围之内？

市住建委：不在限购范围内。

NO.2限购主体

关键词：集体户口

网友“qzxbxp”：我是宁波理
工的大学生，目前户口挂靠在学
校，马上毕业了，户口要挂靠到镇
海人才市场。请问 （毕业后） 集体
户口可以购买限购区房产么？

市住建委回复：算本市户籍，
须提供集体户口簿原件或户籍管理
部门出具的户籍证明。

关键词：未缴社保的集体户口

手机尾号为“9006”的网友：宁

波限购新政的购房主体中，宁波海
曙区的集体户口算本市户籍么？未
缴纳社保。

市住建委：算本市户籍，须提
供集体户口簿原件或户籍管理部门
出具的户籍证明。

关键词：夫妻双方社保

网友“Li”： 宁 波 限 购 区 买
房，社保要夫妻双方都有缴纳一年
以上还是一方就行？

市住建委：在本市海曙区、江
北区、鄞州区行政区域内无住房的
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自购房之日
起前2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12个月
以上社会保险并取得书面证明的，
在限购区域内暂定限购 1 套住房。
只要家庭成员有一人可以提供社保
证明即可。

关键词：单身户籍

网友“小花”：单身，户籍在
北仑，名下无任何房产，这种情
况想在限购区域购房的话，是否
也需要提供家庭住房情况核查结
果？

市住建委：您的情况是需要提
供的。

NO.3限购资格

关键词：两套房卖掉一套

网友“树根”：原江东区的户
口，我原有两套住房，一套刚卖掉
后，现在再想买一套，还可以买
吗？

市住建委：根据限购政策，在
本市海曙区、江北区、鄞州区行政
区域内已拥有 1套住房的本市户籍
居民家庭，在限购区域内暂定限购
1 套住房 （含商品住房和二手住
房，下同）。

在本市海曙区、江北区、鄞州
区行政区域内已拥有 2套及以上住
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限
购区域内购买住房。

关键词：房子拆迁

手机尾号为“5340”的热线
网友：我有套高塘二村的房子拆迁
了，手里还有不少于 2 套的房子，
请问还能在限购区域内买房么?
户口是宁波本地的。

市住建委：在本市海曙区、江
北区、鄞州区行政区域内已拥有 2
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
庭，暂停在限购区域内购买住房。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海曙区、江
北区、鄞州区行政区域内选择货币
补偿的房屋被征收人，持房屋征收
货币补偿协议原件在限购区域内购
买住房的，可不受限购政策限制。

关键词：拆迁后货币安置

手机尾号为“6962”的网友：最
新颁布的限购新政下，购房资格的
确认中对拆迁货币安置购房是否适
用？

市住建委：2014年10月1日起，
海曙区、江北区、鄞州区行政区域
内选择货币补偿的房屋被征收人，
持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原件在限
购区域内购买住房的，可不受限购
政策限制。

关键词：外地户籍离异

手机尾号为“7581”的网友：本
人外地户籍，宁波社保缴纳满 2
年，目前婚姻状态离异，离婚前与
前夫共有一套房，本人为共有权
人，离婚协议上该房产归前夫所
有，这种情况下本人当前是否还有
1套房的购房资格？

市住建委：按照限购政策规
定，在您将拥有的房产所有权份额
全部转移登记至您前夫名下之前，
您在限购区域内没有购房资格。

关键词：单身已有一套房

手机尾号为“9217”的网友：我
25 岁，未婚，户籍在原江东，父
母户籍在海曙。现父母名下有 2套
房，我名下有一套小房，请问我还
可以再买房吗？

市住建委：可以再买。

关键词：社保已转外地

手机尾号“5687”的网友：
之前在宁波工作，社保交了 1 年。
4月初转到舟山工作，社保转过去
了，距今还不到一个月，问下我想
在宁波限购区内买首套房，符合条
件吗？

市住建委：在本市海曙区、江
北区、鄞州区行政区域内无住房的
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自购房之日
起前2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12个月
以上社会保险并取得书面证明的，
在限购区域内暂定限购 1 套住房。
在本市海曙区、江北区、鄞州区行
政区域内已拥有 1套及以上住房的
或者不能提供自购房之日起前 2年
内在本市累计缴纳 12 个月以上个
人所得税 （含零申报） 或社会保险
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
在限购区域内购买住房。

NO.4首付及贷款

关键词：首付起始时间

手机尾号为“4598”的网友：我
在限贷之前已经完成了网签和过
户，并且支付了 30％的首付。现
在在等产证下来去办理公积金贷
款。那么新政要求 40％的首付实
施是按照什么日期开始算的？网签
还是提交贷款材料？

市住建委：根据宁波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4月28日关
于落实《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保持和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
运行的通知》有关事项的说明第二
条：“2017 年 4 月 23 日（含）之前，
借款人所购住房已在本市房屋交易
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完成网上签约
的，仍按原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
度和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执行。”

关键词：商转公贷款比例

网友“深渊上的火”：请问限
购政策出台后对商转公已付资金占
总房款比例，首套住房达30%及以
上的规定，现在还是按照30%的比
例执行吗？

市住建委：根据宁波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2017年4月
28 日关于落实 《宁波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保持和促进我市房地产
市场平稳运行的通知》有关事项的
说明第三条：“2017 年 4 月 23 日

（含） 之前，借款人商转公贷款申

请资料已受理的，仍按原住房公积
金最高贷款额度和最低首付款比例
政策执行。”

关键词：商转公贷款额度

网友“人民的名义”：我想咨
询一下公积金的商转公相关问题，
以家庭为单位 （其中一人缴纳公积
金满 2 年），商转公的最高贷款额
度和最高贷款年限是多少？把公积
金余额取出，是否影响商转公？商
转公是否允许转为组合贷款？

市住建委：根据宁波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4月28日关
于落实《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保持和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
运行的通知》有关事项的说明第一
条：“2017 年 4 月 24 日起，住房公
积 金 贷 款 政 策 按 照 甬 政 办 发
【2017】 50 号文件执行。”另外，
目前公积金账户余额和商转公贷款
无直接关系。商转组合贷款的商业
部分请咨询商业贷款银行。

关键词：圈外首套房公积金贷款

手机尾号为“9266”的网友：政
府发布限购政策说：在限购区域
内，居民家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申
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
款比例由 20%调整为 30%。但是同
时又说“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家庭
购买首套自住住房，或拥有 1套住
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为改善
居住条件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购买第二套自住住房的，商品住房
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20%调整为
30%”。请问如果买限购区域以外
的首套房首付是20%还是30%？

市住建委：本次市政府出台的
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适用于全大市
范围内。

关键词：圈外二手房公积金贷款

网友“赵文江”：限购前几天
在联丰路边上的晴园小区购买了一
套二手房，房子不在限购区域内，
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是否也会上
调到40%？

市住建委：本次市政府出台的
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适用于全大市
范围内。另据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4月28日关于落实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保持
和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
通知》 有关事项的说明第二条：

“2017 年 4 月 23 日 （含） 之前，借
款人所购住房已在本市房屋交易管
理部门信息系统完成网上签约的，
仍按原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和
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执行。”

NO.5住房情况核查

关键词：核查证明补打

网友“HJF”：在限购区内看
中一套房，但家庭住房情况核查证
明还没有打出来，可以先付定金或
网签合同，然后再补证明吗？

市住建委：不可。在限购区域
内购买住房，购房人首先要根据不
动产登记机构和房屋交易管理机构
出具的家庭住房情况核查结果，对
照限购政策确认自己具备购房资格
后，再向售房人支付定金、网签合
同，以免因购房人不具备购房资格
导致定金无法退回，或者因合同无
法备案产生不必要的经济纠纷。

而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及经纪机
构为限购区域内住房提供网签服务
时，也应当严格按照限购政策规
定，在合同网签前仔细核查购房人
的购房资格，符合限购政策的，才
能进行合同网签或提供合同网签服
务。

关键词：排队取号

手机尾号为“9217”的网友：办
理家庭住房情况核查，需要提前去
排队取号吗？

市住建委：家庭住房情况核查
为当场办结并出具书面核查结果，
书面结果为：《宁波市不动产登记
信息查询结果》（两份，原市三区
和鄞州区查询结果各一份） 和《宁
波市住房交易合同网签情况记录》

（一份）。按照这几天办理情况来
看，来申请家庭住房情况核查的人
群流量总体平稳并呈下降趋势，请
各位市民不必提前排队取号，正常
办公时间来办理即可。

关于限购，这些问题您明白吗
限购政策落地已近两周。众多网友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问政

平台上发帖提出了自己遇见的种种疑问。对此，市住建委及时回应，做
出了权威解答。

记者在此做一特别集纳，希望对您有所
帮助。面对限购，您如还有其他购房以及贷
款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以下方式参与咨询：

1、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问政平台。
2、微信搜索 nb81850或直接扫描下面

二维码，关注“宁波e点通”后直接提问。
3、拨打民生热线81850000。

（吴莲莹 傅钟中）

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
局近日依法查处了一起典型的匿
报销售收入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案。

一家专业从事工程机械设备
及配件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
在出售工程装载机时，因购货方
当时未索取发票而没有开具发
票，也没有申报纳税。而次年，
该公司业务员又应购货方要求，
就出售的工程装载机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 2份，并收取了购货方
4条硬中华香烟。

为了这一盈头小利，这家公
司教训惨重：不仅被依法追缴所
偷逃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加
收了滞纳金，还被处以罚款，而
且还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黑名单”。

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记载商品
销售额和增值税税额的财务收支

凭证和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及购
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也是
购货方据以抵扣税款的法定凭
证。

税务部门重申：不得伪造、
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
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
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
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
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得为他
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或介
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
不符的发票。否则，税务机关将
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
纳金，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相
应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我市相关部门还将共同对涉税违
法行为实施严格监管和联合惩
戒，并将其列入税收“黑名单”。

虚开发票
小心被列入“黑名单”

5月 14日，是母亲节。这一天，我们该怎么感恩母亲？4月 24日，
由市妇联、宁波日报报网、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联合发起，
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林萍微心愿工作室、宁波市“保险方舟”志愿者
总队承办的“晒妈妈美照，送妈妈健康——一起来疼爱妈妈”大型公益
活动提前走起。

两周来，网友纷至沓来的感恩、祝福以及与母亲的温馨合影，让小
编时时有一种流泪的感觉。

小编第一时间收到的照片来自 73岁的网友汪先生。这张通过微信
上传的合照中，汪先生和他的妻子依偎着 98岁的老母亲，笑容如此的
温馨与灿烂。

汪先生说，妈妈生了5个孩子，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他在初中时曾
经辍学。为此，母亲内疚极了，她说再苦再累也要让他上学。就这样，
辍学一年后，汪先生又回到了学校。

汪先生还说，如今兄弟姐妹很孝顺，轮流细心照顾着妈妈。大家只
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妈妈健康长寿。

网友汪先生夫妇与98岁的老母亲。

在众多合影中，网友江女士发来的“母亲与外孙”分外夺目。照片
里，她的妈妈抱着外孙无比开心地笑着。

江女士说：“母亲为自己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我上大学在外
省，因为水土严重不服，母亲竟然辞职来学校照顾我。我有了孩子后，
母亲又开始照顾外孙，义无反顾，不辞辛苦。这个周末无论多忙，我都
要参加活动。监督母亲做个体检，同时也陪陪母亲。”

网友江女士的妈妈与外孙。

每一张照片都是难忘的回忆，每一句祝福都是发自于心底的感恩。这个周
末，就让我们一起送妈妈一个陪伴一分健康吧。欢迎更多网友微信搜索

“nb81850”或“lhlwyjr2016”，关注“宁波e点通”或“李惠利东院无忧甲乳”后晒
美照、写祝福，传递并分享母爱……本周四，我们将从参与活动的网友中，抽取
200个名额，送上价值200元的爱心体检券一张和精美母亲节小礼物一份。

本周末，5月14日，在这个充满爱的日子，您可持爱心体检券，陪
伴您的妈妈，到李惠利东部医院接受一次乳腺和甲状腺彩超检查。东院
甲乳外科专家还将现场提供咨询服务。

这一天，还将为 50位高龄失独母亲送上一份特别的关爱。我们通
过网络征集的“代理儿女”将陪伴老人参加“爱”的体检。 （张璐）

疼爱妈妈 陪陪妈妈
大型公益活动本周末约起

第十届宁波网络文化节系列活动——“网上读书吧”首漂活动应者云
集。首批由爱心企业捐赠的百本好书即将由百位志愿者推上“爱心之旅”。

这百本好书选自中央电视台评选并推荐的“2017中国好书榜”。首
漂志愿者将在完成阅读后，将手中的好书传给亲朋好友或左邻右舍。一
传二，二传三……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的“网上读书吧”，您将能
看到每一本好书的轮读轨迹，并分享广大网友的读后感悟。参与好书轮
读的网友还可在“网上读书吧”填写读书感悟后点击领取“漂流码”，并
以此参加今年10月底的读后感评奖以及读书幸运抽奖活动。

与“网上读书吧”同行的还有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林萍微心愿工
作室的“公益书循环”。

继鄞州区明楼街道常青藤社区，第二批造型别致的“公益书循环”
捐书箱又摆进了江北区甬江街道湖西社区的湖景花园和世贸首府两个小
区。短短两周，捐书箱已集纳爱心书籍 1000余册。这些闲置读物将全
部捐献给我市相对贫困地区的幼儿园、小学、初中等学校，以及外来务
工者集中居住区的“阳光书屋”。

以轻快活泼的亮黄为主色的捐书箱十分显眼，上方还印有微心愿工
作室形象大使林萍的卡通头像。“公益书循环”活动志愿者会定期前去
收书，并对所有捐赠的图书进行整理。在捐赠图书时，我们还会邀请社
区居民代表一同前往见证。

此次“公益书循环”系列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市网信办）、宁波市
网络文化协会指导，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林萍微心愿工作室、宁波市

“保险方舟”志愿者总队、太平洋寿险宁波分公司共同实施。
爱心捐书箱还将走进我市更多小区。欢迎大家加盟，您可拨打热线

81850000与志愿者取得联系。 （张璐 钟海雄）

网上读书吧——
好书首漂应者云集

市民徐富康捐献了十大名著。
（志愿者供图）

捐书箱前爱心满满。
（张璐 摄）


